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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8 月 25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，并发出通知，

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 

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》主要内容如下。 

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，是保障基本民

生、促进社会公平、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性、基础性制度安排，

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。为全面贯

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统筹发展社会救助体系，巩固脱贫

攻坚成果，切实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，现就改革完善社会

救助制度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紧紧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全面”

战略布局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按照保基本、兜底线、

救急难、可持续的总体思路，以统筹救助资源、增强兜底功能、

提升服务能力为重点，完善法规制度，健全体制机制，强化政策

落实，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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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本原则。坚持党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全面领导，充分

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，为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提供有力政治保

证和组织保证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把维护困难群众基本权益作

为社会救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，确保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

成果。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突出问题，回应群众关切，不断增强

困难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。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与经济

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既不降低标准，也不吊高胃口。坚持统筹

兼顾，加强政策衔接，形成兜底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合力。 

（三）总体目标。用 2 年左右时间，健全分层分类、城乡统

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，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

显成效。社会救助法制健全完备，体制机制高效顺畅，服务管理

便民惠民，兜底保障功能有效发挥，城乡困难群众都能得到及时

救助。到 2035 年，实现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改革发展成

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，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密实牢靠，总

体适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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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构建综合救助格局。以增强社会救助及时性、有效性为目

标，加快构建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制度健全、政策衔接、兜底

有力的综合救助格局。以基本生活救助、专项社会救助、急难社

会救助为主体，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，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救助

制度体系。完善体制机制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救助信息聚合、

救助资源统筹、救助效率提升，实现精准救助、高效救助、温暖

救助、智慧救助。 

2.打造多层次救助体系。完善低保、特困和低收入家庭认定

办法。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

准且符合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，给予最低生活保障。对无劳动能

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

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年人、残疾人、未成年人，给予特困人

员救助供养。同时，根据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医疗、住房、教育、

就业等专项社会救助。对不符合低保或特困供养条件的低收入家

庭和刚性支出较大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，根据实际

需要给予相应的医疗、住房、教育、就业等专项社会救助或实施

其他必要救助措施。对遭遇突发事件、意外伤害、重大疾病，受

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或由于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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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家庭或个人以及临时遇困、生活无着人员，

给予急难社会救助。对遭遇自然灾害的，给予受灾人员救助。 

3.创新社会救助方式。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，形成“物

质+服务”的救助方式。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救助家庭中

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视、

照料服务。加强专业社会工作服务，帮助救助对象构建家庭和社

会支持网络。完善对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以及老年人、未成年

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政策，依据困难类型、困难程度实施类

别化、差异化救助。 

4.促进城乡统筹发展。推进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，加快实

现城乡救助服务均等化。顺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，及时对

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相应救助帮扶。有条件的地区有序

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办社会救助。加大农村社会救助

投入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。加强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。推进城镇

困难群众解困脱困。 

（二）夯实基本生活救助 

5.完善基本生活救助制度。规范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分

档或根据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与低保标准的实际差额发放低保金。



 - 5 - 

对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、重病患者等完

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

贫的人员，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基本生活。将特困救助供养覆盖

的未成年人年龄从 16 周岁延长至 18 周岁。 

6.规范基本生活救助标准调整机制。综合考虑居民人均消费

支出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，结合财力状况合理制定低保标准

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制定基本生活救助家

庭财产标准或条件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制定本行政区域内

相对统一的区域救助标准或最低指导标准。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

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。 

7.加强分类动态管理。健全社会救助对象定期核查机制。对

特困人员、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低保家庭，每年核查一次；

对收入来源不固定、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家庭，每半年核

查一次。复核期内救助对象家庭经济状况没有明显变化的，不再

调整救助水平。规范救助对象家庭人口、经济状况重大变化报告

机制。 

（三）健全专项社会救助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173


